
澄江市抚仙湖管理局2026年部门预算

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

项目1.
一、项目名称

澄江市抚仙湖管理局业务运行经费。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中共澄江市委办公室 澄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澄江市抚仙湖管理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的通知（澄室字〔2024〕22号文件）文件要求，澄江市抚仙湖管理局开展抚仙湖相关业务工作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澄江市抚仙湖管理局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完成“湖泊革命”指挥部欠款及金银山生态园项目案件赔偿费的支付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用于支付“湖泊革命”指挥部欠款、金银山生态园项目案件赔偿费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资金安排271,700.00元，其中，“湖泊革命”指挥部欠款6,200.00元，金银山生态园项目案件赔偿费265,500.00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资金到位后，由相关科室收集资料填写资金审批单，按照财务管理规定进行资金拨付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资金支付后结清欠款，保障澄江市抚仙湖管理局工作有序开展。

项目2.
一、项目名称

澄江市抚仙湖管理局项目经费。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澄江市人民政府第54期专题会议纪要《抚仙湖综合行政执法工作专项经费使用专题会议纪要》，会议指出，按照2024年1月1日正式施行《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》规定和要求，抚仙湖综合行政执法职责已全面下放移交澄江市抚仙湖管理局履行，并顺利完成执法融合过渡。玉溪市已明确澄江市抚仙湖执法车船使用经费、编外协管员使用经费，并已纳入预算给予保障支持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澄江市抚仙湖管理局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按照2024年1月1日正式施行《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》规定和要求，抚仙湖综合行政执法职责已全面下放移交澄江市抚仙湖管理局履行，并顺利完成执法融合过渡。玉溪市已明确澄江市抚仙湖执法车船使用经费、编外协管员使用经费，并已纳入预算给予保障支持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用于支付抚仙湖执法车船使用经费、编外协管员使用经费，保障执法工作正常开展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经费共计5,242,800.00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由执法股配合财务人员录入采购指标，指标下达后，按照工作实际需要进行采购，每月统计核对协管员工资保险后发放相关费用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执法工作经费保障是抚仙湖综合行政执法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，是确保抚仙湖保护治理工作提质增效的关键一环，必须高度重视、高度负责、高效使用，紧紧围绕抚仙湖保护治理工作的实际需求，统筹、合理使用，确保抚仙湖监督管理和执法工作开展不断档、不脱节。


